
陵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陵政办函〔2021〕34 号

陵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示范区管委会，县直有关单位:

为深入落实《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

筑的实施意见》(晋市政办〔2018〕4 号)，根据《晋城市人民政

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的通知》（晋市政办函

〔2021〕16 号）要求，现就进一步做好我县装配式建筑发展相

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自 2021 年起，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逐年提高。

其中，应全部采用装配式建造方式的项目为以下两类:一是所有

新建政府投资项目，特别是保障性住房、公共建筑及桥梁、综合

管廊等市政基础设施项目;二是社会投资的总建筑面积 10 万平

方米以上的新建商品住宅项目，总建筑面积 3 万平方米以上或单

体面积 2 万平方米以上的新建商业、办公等项目。至 2025 年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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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配式建筑成为我县主要建造方式之一，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

面积的比例达到 30％以上。

二、工作措施

1.县发改局应根据当年的基建计划，针对不同土地和工程性

质的特点，拟定装配式建筑项目目录明细，将符合条件的项目纳

入装配式建筑项目目录。

2.县自然资源局要在土地供应中，将发展装配式建筑的相关

要求纳入供地方案，并落实到土地使用合同中。同时要根据装配

式建筑发展规划，将装配式建造方式的控制内容纳入规划条件，

并按住建部门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执行。

3.建设单位在方案设计阶段，应明确要求设计单位在编制

规划设计方案时，对装配式建筑的建筑面积、结构类型、预

制构件种类、装配式施工技术进行专篇说明，并对装配率进

行预评价。

4.县行政审批局按照土地出让合同或规划条件中注明的装

配式建筑相关要求审查项目规划设计方案。在审查建设单位报送

的初步设计文件时，应根据规划设计方案对项目装配式建筑面积

比例、装配率预评价等内容进行审查。

5.县财政局要结合节能减排、产业发展、科技创新、污染防

治等方面政策，加大对装配式建筑的支持力度。

6.县住建局要建立装配式建筑项目档案，对取得施工许可的

建筑工程，要认真履行监管责任，督促各方主体认真履职。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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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工后，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采取日常检查和双随机检查等方

式，强化监督执法检查，对检查发现的问题，及时督促落实整改，

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，计入企业诚信档案，确保装配式

建筑指标在各阶段得到有效落实。

7.对采用装配式施工的房地产开发项目，县行政审批局在办

理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》时，允许将预售项目中拟预售单幢楼盘

预制构件投资计入工程建设总投资额，当投入资金达到工程建设

总投资的 25％以上或基础施工完成至正负零时，即可办理商品

房预售许可证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进一步完善装配式建筑协调推进工作

机制，明确责任分工，分解落实责任，全力推进装配式建筑快速

发展。各乡镇人民政府、示范区管委会应落实推进所辖区域装配

式建筑发展的主体责任，健全完善鼓励装配式建筑发展的政策和

措施，完成装配式建筑发展的工作任务。县住建局、县发改局、

县财政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行政审批局等单位应实现装配式建

筑项目信息互通与共享，按相关文件要求贯彻落实推进装配式建

筑发展的各项鼓励政策，制定实施细则，严格工作流程，并按职

责分工进行日常监督管理。

（二）强化宣传教育。通过电视、平面媒体、网络等多种渠

道，加大宣传力度，增强市民对装配式建筑的认知和接受度，充

分调动设计单位和装配式建筑企业积极性，营造全社会推动装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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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建筑发展的良好氛围。

（三）严格目标考核。县住建局要对照年度装配式建筑工作

目标，制定计划、细化任务、明确责任，加大装配式建筑工作推

进力度。

陵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9 月 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